附件七二

個人資料、肖像及影像資料使用同意書 
本人           同意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及其委託協力單位，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本人個人資料（含姓名、電話、地籍與土地資訊等），為「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計畫」之使用，並授權其拍攝、使用、編輯、後製及公開展示本人之肖像、姓名、聲音及本人提供之相關影像與資料（含生態觀察紀錄、農事紀錄、環境紀錄等）於各種形式的著作載體及媒體，以及日後相關展示、廣告、出版等使用。本人保證所提供之影像與資料無其他著作權爭議，如有任何爭議概由本人負責。
  此 致 
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
 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身分證字號：
電  話：
住  址： 
 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